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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
李良汪議員

下調長者公寓租金及完善交通與醫療配套

　　特區政府去年擴大政府長者公寓（下稱“長者公寓”）使用費8折優惠
對象至今年12月31日前提出的合資格申請者，並延長優惠年期至最長6年，
以鼓勵更多有需要的長者申請入住。【註1】社會樂見特區政府聽取民意，
擴大受惠對象及延長優惠期。

　　然而，有居住在唐樓的長者反映，其唐樓單位因樓齡及位置問題較
難出租，外加退休後已沒有工作收入，僅靠養老金生活，即使長者公寓
使用費有折扣優惠，但滿足日常開支後已難以承擔相關用費，入住長者
公寓以改善居住環境可望而不可及。期望特區政府能以《政府長者公寓
的使用及管理規章》中，“尤其為居於沒有升降設備的樓宇獨立單位的長
者改善其居住環境”的目的【註2】及長者退休沒有收入等作為定價的主
要考慮因素，讓長者公寓使用費能更符合長者的實際承擔能力。

　　此外，目前已入住長者公寓的長者約有740戶，新一輪申請者將在5
月下旬至6月簽署使用協議和入住，共410多宗申請，預計屆時的總入住
單位將逾1,000戶，【註3】可見將有更多的公共交通需求。雖然長者公
寓周邊設有數個巴士站點，但相關巴士路線未盡完善；而鄰近長者公寓
的巴士站場需結合P地段公共道路驗收時序和樓宇設施投入服務再作安排，
【註4】短期內仍無法滿足長者公寓使用者的出行所需。本人認為，當局
需因應長者公寓的入住情況，儘快在周邊巴士站點增停更多長者所需的
路線，尤其考慮長者需乘坐巴士到本澳醫院的情況，以滿足日常出行需
要。

　　必須強調，長者公寓重點為改善居於唐樓長者的居住環境，便利長
者融入社區及提高生活素質。因此，在使用費定價、交通及醫療配套等
方面均須照顧長者的實際需要，以真正落實“老有所屬”政策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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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　　一、特區政府表示，長者公寓使用費主要考慮長者的承擔能力及參
考市場價格後，以略低於市場價格訂定，【註4】但有不少居於唐樓的長
者認為定價過高，未有充分考慮長者退休後的經濟收入情況。未來，特
區政府會否遵循“尤其為居於沒有升降設備的樓宇獨立單位的長者改善其
居住環境”的目的，【註2】重新檢視退休長者的經濟承擔能力，研究降
低長者公寓使用費？

　　二、新一輪長者公寓申請者將在5月下旬至6月簽署使用協議和入住
公寓，預計屆時的總入住單位逾1,000戶，【註3】公共交通使用需求將
有所增加。當局對長者公寓周邊巴士站點及站場的巴士路線增停評估工
作進度如何？【註4】會否在新一批使用者入住前完成安排路線增停的工
作，以滿足出行需要？

　　三、為照顧長者公寓使用者的健康需要，長者公寓內設置長者健康
中心，為入住長者提供健康預防、診療及康復服務。當局曾表示，將在
長者健康中心嘗試開展遠程門診服務。【註5】隨着長者入住人數增多，
當局將於何時開展相關服務，方便長者公寓的長者就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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